
关于 2023 年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

预算的情况说明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2023年，开发区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安排45001万元，比上年

减少616万元。其中：税收收入34616万元；非税收入10385万元。

主要收入项目情况是：

1、增值税18794万元，减少1967万元；

2、企业所得税4623万元，减少1021万元；

3、个人所得税1864万元，增加93万元；

4、城市维护建设税2786万元，减少104万元；

5、城镇土地使用税1989万元，增加149万元；

6、房产税1620万元，增加107万元；

7、耕地占用税473万元，减少3729万元；

8、专项收入1797万元，减少153万元；

9、罚没收入2141万元，增加2136万元；

10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6442万元，增加3130

万元；

二、转移性收入

2023年，转移性收入30020万元，主要项目为：



1、返还性收入-5345万元，主要是增值税税收返还44万元、

所得税基数返还454万元、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-5868

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25万元。
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5962万元，主要是体制补助收入

8473万元、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43万元、结算补助收入208万元、

固定数额补助收入413万元、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54

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88万元、医

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21万元、农林水共同财政事

权转移支付收入5145万元、其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6

万元、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1201万元、其他退税减税降

费转移支付收入1543万元、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80万元、

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6067万元。

3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801万元，主要是节能环保3801万元。

4、上年结余收入13747万元。

5、从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4888万元。


